
從大麥餅到生命糧 羅煜寰

經文：約6:26-40
耶穌回答眾人對糧食的渴慕，在三

問三答當中講解救恩的真諦。

引言

耶穌在世時所行的五餅二魚神

蹟，吸引了許多人來追隨祂。但是祂

卻直接點破了他們的動機，要他們不

要單單追求那會朽壞的食物，而要把

眼光放在永恆的事物上。

耶穌希望眾人把注意力從生活的

層次提昇到生命的層次，由此進入信

仰的核心－救恩。緊接著群眾與耶穌

三問三答，正是基督救恩的關鍵重

點，也是每位信徒都應該釐清的觀念。

一、作工之問（28-29）
 眾人發問（28）：我當行甚麼？

猶太人一直以擁有律法、遵行律法為

榮，他們以為只要有善行便可以討神

的喜悅。因此當耶穌說道“要為那存

到永生的食物勞力”時（27），他們

立刻想到自己應該要有好行為才能賺

取到永生的食物。

其實勉勵行善並沒有甚麼不對，只

不過再多的“功德”也換不到永生的

糧食。可嘆今天仍有許多人想靠著積

功德來構築自己的天梯，殊不知當猶

太人問道「我們當如何行，才算作神

的工？」時，他們已經回答了自己的

問題，因為“神的工”只有神能作。

 耶穌回答（29）：單要信我

沒想到耶穌的答案這麼簡單，仔細
思想卻又耐人尋味。當我們說自己

“相信某人”時，通常包括了他的人
格、行為、承諾等。所以“信耶穌”
不僅是相信祂的存在，更是接受祂的
應許與服從祂的命令。

耶穌的回答等於否定了眾人的期

盼，因為祂的意思是，人不可能靠行

為換取救恩。但是你我總希望自己也

有功勞，如果真的不必付出任何代

價，豈不等於是接受施捨，這樣一來，

自己的面子該往那裡放！

按人的想法，要先作工才能得著食

物；按神的想法，人要先得著食物，

才有能力作工。這是屬世原則和屬靈

原則的強烈對比，也是律法和恩典的

基本差異。按著人的行為，他只配得

會朽壞的食物；按著神的美意，永生

的食物只能從天賜下。

耶穌的第一個回答推翻了猶太人

靠律法稱義的優越感。其實人可以靠

行為稱義－只要他的行為是毫無缺點

的行為，可惜從來沒有人能做得到！

所以使徒保羅才會發出感嘆地說，我

們蒙恩稱義，是藉著“信主之法”而

不是“立功之法”（羅3:19-27）。

二、信主之問（30-33）
 眾人發問（30-31）：你能行甚麼？

既然耶穌告訴眾人，只要相信祂就

等於作神的工，他們就順勢要耶穌再

行個神蹟。因為就在前一天，大夥兒

在曠野吃了頓豐盛的All You Can 

Eat，不禁讓人想到舊約時代的摩西。

想當年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大家

在曠野向摩西發怨言，說肚子餓，摩

西向神禱告而天降嗎哪。現在想想，

耶穌的五餅二魚神蹟並不比當年摩西

的嗎哪神蹟高明到哪裡。耶穌只是在

那一頓飯當中餵飽大約一萬人，摩西

在曠野裡可是足足有四十年之久，餵

飽大約一百萬人！猶太人在此等於挑

戰耶穌：大麥餅可是遜於嗎哪，再變

些新鮮的把戲吧！

 耶穌回答（32-33）：天賜真糧

耶穌從來不用神蹟回答人輕蔑的

挑戰，祂只用神蹟來憐憫人的需要。

首先祂糾正眾人的觀念，嗎哪並不是

由摩西所賜，而是由神所賜（出

16:4,13-15）。並且現在神要從天上賜

下更好的糧食，這糧食能夠把生命帶

到世界當中。

主耶穌這段話是指，舊約裡面的

“嗎哪”只是個預表的影子，新約當

中的“天糧”才是應驗的實體，也就

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換言之，耶穌的

第二個回答點出了祂與所有世上偉人

的不同之處－祂是從天上來的。約翰

福音一開頭就說道「生命在祂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1:14）。耶

穌牌的天糧要遠勝過摩西牌的嗎哪。

這個回答果真激起了眾人的興趣，既

然都是免費的，趕快向先生索取呀。

三、得糧之問（34-40）
 眾人發問（34）：請賜糧給我？

他們可能以為耶穌暗示將要再行

神蹟，因此期待大快朵頤。

 耶穌回答（35-40）：見子而信

謎底揭曉，耶穌自己就是那天糧，

那能賜人生命的生命糧！

現代人極端注重身體的保健，深怕

苦待自己，總是精挑細選“身體的糧

食”，但是有多少人注重攝取“生命

的糧食”？你我蒙恩之人，是否保養

身體過於保養生命？保羅說「操練身

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

益處」（提前4:8）。

耶穌接著的講論，揭示諸多關於救

恩的奧秘。首先祂說有些人即使看見

了基督卻仍然不信；直到今天，我們

仍然無法瞭解神在創世以前的揀選計

劃（弗1:3-4）。接著祂說凡是父所揀

選的，都會到祂那裡；神總有辦法讓

人真正聽到關於基督的救恩，可能是

藉著基督徒的邀請或是個人見證。最

後祂說凡是到祂面前的都必蒙保守；

耶穌在拯救蒙揀者的工作上從未失敗

過！這是何等大的安慰。

耶穌的第三個回答不但宣告自己

是唯一的生命泉源，更是邀請所有世

人享受祂藉著犧牲所設立的救恩。

四、結語

主耶穌雖說，凡父所賜給祂的，一

個也不會失落；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誰

是“父賜給子的人”？那麼我們該怎

麼辦？很簡單，教會的職責就是廣傳

福音（太28:18-20），剩下來的就交

給主耶穌了。

讓我們一同在今年年底的福音活

動中，盡上自己的本份。不但邀請人

參加十二月的各種聚會，更願意親自

參與十一月份的個人陪談裝備訓練，

讓自己成為主的同工，實現「一個也

不失落」應許的基督精兵。


